
2019新 北 市 樹 林 之 美 新 春 嘉 年 華 燈 會 
2019 SHULIN LANTERN FESTIVAL. HAPPY CHINESE NEW YEAR. 

豬賜吉祥，行善引福【有獎徵文】比賽簡章 

一、活動宗旨 

    樹林燈會活動自民國 92年三羊開泰遶境祈安開始，民國 95年在何玉枝市長任內擴大成為

“樹林之美新春嘉年華燈會”，經歷陳市長世榮、吳區長建興、林區長耀長以及現任陳區長奇正

持續推展，迄今已進入第十六年頭。今年歲次己亥年年生肖屬豬，燈會主題為“豬賜吉祥、行善

引福”。兹為鼓勵大家參與燈會活動，將燈會見聞書感分享美好，特舉辦“樹林燈會有獎徵文比

賽”。 

二、辦理單位： 

  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新北市政府 

  （二）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樹林區公所、樹林鎮南宮、海明禪寺 
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新北市樹林區文林國民小學 

三、徵文主題 

(一)這次燈會活動，您印象最深刻的人、事、物是什麼？ 

   (二)歷屆燈會活動中，讓你感受最美好的事是什麼？ 

四、徵文對象：1.國小 A組 1-3年級 2.國小 B組—4-6年級 3.國中組 4.高中職組  

              5.大專(專科大學) 6.社會組 

五、徵文規範：1.字數：國小組 300-500字、國、高中組以上 800-1000字，大專社會 1000字以上 

              2.版面：(1)一律請電腦打字完稿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請用標準版面格式，A4紙張，Word檔，標楷體 14號字，直式橫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3.報名表(如附件一)：請詳填報名資料，並將報名表裝訂於作品封面 

六、獎勵辦法： 

    1.各組選出特優 1名、獎金壹仟元，獎狀乙紙 

              優等 3名、獎金伍佰元，獎狀乙紙 

              佳作 10名、獎金參佰元，獎狀乙紙 

    2.得獎作品必須授權主辦單位彙編成輯選，不得有任何異議(授權格式如報名表下方所示)。             

七、截稿日期：自即日起至 108年 3月 5日(星期二，農曆元月 29日)止 

八、收件單位：新北市樹林區文林國小總務處(陳安琪組長  電話：26812625 # 843) 

              電子郵件信箱: angel@ntpc.edu.tw 

九、評審標準： 

    1.評分標準：寫作內容 40%、修辭與文法 30%、結構組織 20%、標點符號、錯別字與格式 10%  

    2.評審委員：本徵文比賽禮聘樹林區校長擔任評審委員 

十、公告得獎名單：得獎名單將於 108年 3月 22日(星期五)同時公佈於樹林區公所與文林國小網站 

十一、頒獎：主辦單位將另行通知 

十、    十二、附件：報名表 

 

 



 

新北市 2019年樹林之美新春嘉年華燈會 

【有獎徵文】比賽報名表 (裝訂於作品封面) 

就 讀 學 校 

(社會組免填) 

學校名稱: 

班    級:        年       班 

作 品 編 號 

（由承辦單位填寫） 
 

參 賽 組 別 
 □國小 A組 1-3年級  □國小 B組—4-6年級  □國中組  

 □高中職組          □大專(專科大學)      □社會組 

作 者 姓 名 

 

性   別   □男    □女 

出 生 日 期      年    月    日 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 

戶 籍 地 址 

( 含 里 鄰 ) 

 

 

 

通 訊 地 址 
同上(若與戶籍住址不同，請填通訊住址，以方便連絡) 

 

 

聯 絡 電 話 （日）              （夜）              （手機） 

電 子 信 箱  

※著作權授權同意書： 
  本人參賽作品如獲佳作以上獎項，同意授權主辦單位作以下行為： 
  1.授權主（承）辦單位將該作品公開展覽(示)、攝影、刊登、出版。並將授權標的攝、 
    錄影後，刊登或出版，但不限於書籍、廣告物等刊物，或使用於影片。 
  2.同意主（承）辦單位有公開傳輸權，主（承）辦單位得將授權標的攝、錄影後置於網 
    路供人傳輸下載。 
  3.同意授權主（承）辦單位展覽、攝影、刊登、出版之地區，包括國內外及網路等虛擬 
    空間。 
  4. 主（承）辦單位為行使公開展覽、攝影、刊登、出版等權利，得為重製。 
※得獎作品之獎金，依所得稅法之規定將開立扣繳憑單，得獎人或得獎作品代表人為開立 
  扣繳憑單對象。 

同意人(參賽人)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未填寫者不予評選） 

 

 

附件一 


